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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文件

沪交建〔2024〕157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建设市场
信用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建设市

场信用信息管理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办公路函

〔2024〕100号，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相关工作部署，结合

本市实际，现就开展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核查和业绩信

息录入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主体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负责上海市公路建设市场信用管理

工作。上海市交通建设工程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市交通建

管中心）负责具体实施本市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的

组织、宣贯、审核、检查、评价等工作。

注册在本市的公路建设市场从业单位（主要包括项目

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）按照通知要求，负责对本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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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和业绩信息进行管理和维护，并接受交通管理部门的

检查。

公路工程建设单位应落实好项目建设主体责任，负责

协助项目参建单位及时准确地录入并维护好相关业绩信

息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从业单位自查自纠阶段（至 2024 年 6 月底）

各公路建设市场从业单位应对照“全国公路建设市场

监督管理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s://hwdms.mot.gov.cn/BMWeb
Site/ 以下简称“部公路系统”）中已录入并经审核发布的

各资质等级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企业的基本信息、资质信息、

人员信息、业绩信息等四项内容进行全面自查自纠。对信

息填报不完整、更新不及时的，应及时补充更新。对信息

填报不准确、虚假的，应向市交通建管中心提交书面情况

说明和承诺书，经审核同意后，及时修改、删除有关信息。

在自查自纠期间整改到位的，可视情况不予处理。

（二）业绩信息录入阶段（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）

从业企业在申请公路工程设计、施工各等级企业资质

所用企业业绩和人员业绩等信息尚未录入部公路系统的，

最迟于 2024年 11月 30日前完成已竣（交）工项目的存量

业绩信息的补录工作，并向市交通建管中心提交相应书面

材料。部公路系统补录功能关闭后将不再允许业绩信息补

录。自 2025年 1月 1日起，申请公路工程设计、施工各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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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资质所用企业业绩和人员业绩等均以部公路系统中发

布信息为准。

（三）管理部门核查阶段（2024 年 7 至 12 月）

2024年下半年，市交通建管中心组织开展本市从业单

位信用信息核查工作，并将核查情况报部公路局。核查中

如发现从业单位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的，将依法依规严肃

处理，并纳入年度信用评价。2025年 1月 1日后，根据投

诉举报等线索发现已核查内容仍然存在虚假信息的，将严

肃处理并向有关部门通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从业单位应高度重视、加强领导，落实主体

责任，按要求开展自查自纠、业绩登记等工作。安排专人

负责部公路系统信用信息管理工作，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

录入有关信息并动态更新。

（二）市交通建管中心应严格贯彻落实相关要求，及

时完成信息审核，适时开展相关工作培训，监督、指导有

关单位做好信息录入和维护工作。如发现信息内容存在虚

报、造假、瞒报、错报或漏报等情形，应依法进行处理，

并纳入信用评价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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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交通委员会

2024年 3月 26日

抄送：市交通建管中心。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3月 27日印发


